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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学生工作部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开展2025届基层就业毕业生
奖励工作（第二批）的通知

各学院、直属系、附属医院、中心：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和鼓励毕业生赴基层就业的工作要求，鼓励和支持我校毕业生参军、服务基层和中西部就业，根据《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现开展2025届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工作（第二批）。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奖励。学校对赴艰苦边远地区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予以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及发放奖励金。奖励的区域确定以签订的就业协议书为准，奖励省份范围参照《人事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61号）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名单（附件1）。奖励标准为每人5000元。
（二）专项奖励。学校对应届毕业生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等专项计划的予以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及发放奖励金。奖励标准为每人5000元。
（三）选调生奖励。学校对应届毕业生参加中央及省（区、直辖市）的选调生项目招考并被录取予以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及发放奖励金。奖励标准为每人5000元，新疆、西藏定向选调生的奖励标准为每人10000元。
（四）参军入伍奖励。学校对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予以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及发放奖励金。奖励标准为每人10000元。
奖励对象同时符合以上所列奖励项目的，依据最高的奖励项目标准发放毕业生奖励，不可兼得。
二、奖励对象
中山大学2025届非定向毕业生，即按照国家下达招生计划招收的具有学籍且符合奖励条件的非定向应届本科生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
三、奖励申报
请各培养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提交申报材料，材料形式有就业协议书、录用函、公示截图等可以证明符合奖励范围的材料及扫描件。请毕业生于11月19日（周三）17：00前向培养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四、奖励审核
（一）培养单位负责选调生等其他毕业生申报材料的初审并公示，校团委、武装部根据培养单位提交的相关材料，分别初审并公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参军入伍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后报送党委学生工作部。请培养单位于11月25日（周二）17:00前将《2025届基层就业奖励申报汇总表（第二批）》（附件2）的可编辑版、盖章扫描版和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发送至中山大学公务云盘https://pan.sysu.edu.cn/link/AA7F24D0AB39D84787AC3EFA4E64262A77。文件整体打包命名为“单位+基层就业奖励申报XX人”，其中各项目材料请分为以下三类打包：
1.选调生、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奖励、“三支一扶计划”等；
2.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
3.参军入伍（含义务兵、直招军官、直招文职）。
每位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单独建立文件夹，以培养单位+姓名命名（请参考附件3）。
（二）学校组织复核，并按照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奖励金发放
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发文公布奖励名单并组织表彰。学校对获得就业奖励的毕业生一次性发放奖励金，奖励金优先发放至与校园卡关联的银行账户。申请奖励的毕业生所提供银行卡信息须为一类账户，其他类型账户不可办理。
六、其他事项
（一）毕业生申报时应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已获得奖励的学生，经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行为的，取消获奖资格，收回奖励证书和奖励金。构成违纪的，依据《中山大学学生处分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二）培养单位收集学生的个人简介与照片，与申报材料一起于11月25日（周二）17:00前发送至中山大学公务云盘。获得基层奖励的毕业生将收录入事迹汇编，简介模板参考《个人简介示例》（附件4）；个人图片单独提交原图，勿嵌入文档，要求大方清晰，大小1M以上，格式为JPG，适用于纸质文件清晰印刷，命名格式：培养单位+姓名。

附件：1.国人部发〔2006〕61号文艰苦边远地区名单
2. 2025届基层就业奖励申报汇总表（第二批）
3.提交文件参考模板
4.个人简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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